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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175 

联合国同国际移民组织的合作 
 
 
 

  大会主席提出的决议草案 
 
 

联合国同国际移民组织间关系协定 
 

 

 大会， 

  回顾其 2016 年 4 月 27 日第 70/263 号决议，大会在其中邀请秘书长采取步

骤，缔结一项联合国与国际移民组织间关系协定，并将议定的协定草案提交大

会批准， 

  表示注意到国际移民组织理事会 2016 年 6 月 30 日第 1317 号决议，理事会

在其中核准了联合国与国际移民组织间关系协定草案， 

  审议了议定的联合国与国际移民组织间关系协定草案，1
 

  1. 批准本决议附件所载联合国与国际移民组织间关系协定草案； 

  2. 注意到协定草案第十二条规定，凡根据本协定进行的任何合作或提供

的任何服务所引起的费用，应由联合国与国际移民组织之间另做安排解决；  

   3. 促请秘书长邀请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与他一道，在定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举行的为期一天的大会关于解决大量难民和移民流动问题的高级别全体会议

上签署此协定。 
  

__________________ 

 1 A/70/976，附件一。 

http://undocs.org/ch/A/RES/70/263
http://undocs.org/ch/A/70/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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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联合国同国际移民组织间关系协定草案 
 

 

 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 

 铭记《联合国宪章》和《国际移民组织章程》的有关规定， 

 认识到有必要在两个组织的活动中考虑到移民和人员流动问题及在所有相

关组织间开展密切合作，以加强它们协调各自与移民和人员流动相关的活动的工

作， 

 回顾大会 1992 年 10 月 16 日第 47/4 号决议邀请国际移民组织以观察员身份

参加大会的届会和工作， 

 又回顾 1996 年 6 月 25 日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间的《合作协定》， 

 还回顾大会 1996 年 12 月 13 日关于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之间合作的第

51/148 号决议， 

 回顾 2013 年 6 月 25 日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之间关于全球安全和安保管理

伙伴关系的谅解备忘录， 

 希望建立一种互利关系，可借此便于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履行各自的职责， 

 表示注意到国际移民组织理事会 2015 年 11 月 24 日第 1309 号决议，其中除

其他外，请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与联合国制定可改进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之间

关系的法律基础的方法， 

 表示注意到大会 2016 年 4 月 27 日第 70/263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外认识到需

要在联合国与国际移民组织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请秘书长采取步骤缔结一项

联合国同国际移民组织间关系协定并将议定的协定草案提交大会核准， 

 兹议定如下： 

第一条 

协定的目的 

 本协定规定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建立相互关系的条款，目的是加强它们的

合作并增强其履行各自任务规定的能力，以利于移民及其各自成员国。 

第二条 

原则 

 1. 联合国承认国际移民组织是一个在移民领域发挥全球领导作用的组织。

联合国认识到，国际移民组织的成员国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理事会第 1309号决议，

http://undocs.org/ch/A/RES/47/4
http://undocs.org/ch/A/RES/51/148
http://undocs.org/ch/A/RES/7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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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该组织视为全球移民问题牵头机构。上文所述不应妨碍联合国及其各办事处、

基金和方案在移民领域的任务和活动。 

 2. 联合国承认，国际移徙组织在人员流动、保护移民、与移民、流离失所

者和受移民影响的社区有关的业务活动领域，包括在重新安置和回返及将移民问

题纳入发展计划主流等方面，是重要的促进者。 

 3. 联合国认识到，国际移民组织根据其《章程》，应作为独立、自治和非

规范性国际组织而在本协定确立的与联合国的工作关系中发挥作用，注意到国际

移民组织理事会在理事会第 1309 号决议中为其规定的基本要素和属性。 

 4. 国际移民组织确认联合国根据其《宪章》所承担的责任以及其他联合国

各组织和附属机关和机构的任务和职责，包括在移民领域的任务和职责。 

 5. 国际移民组织承诺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开展活动，并适

当顾及联合国促进这些宗旨和原则的政策及在国际移民、难民和人权领域的其

他相关文书。 

 6. 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将进行合作和开展活动，以不妨碍各自根据其组

成文书而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责任为限。 

第三条 

合作与协调 

 1. 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认识到需要联合努力实现共同目标，且为协助有

效履行职责，同意在各自任务范围内密切合作，并就相互关心和关注的事项进行

协商。为此，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应根据各自成立文书的规定相互合作。 

 2. 国际移民组织同意参加联合国为在全球、区域或国家各级促进这种合作

与协调而已设立或可能设立的任何机构并与之合作，特别是通过加入以下实体而

参加这些机构并与之合作： 

 (a) 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方案问题高级别委员会、

管理问题高级别委员会(包括机构间安保管理网)和联合国发展集团及其区域和国

家工作队)； 

 (b)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 

 (c) 人道主义事务执行委员会； 

 (d) 全球移徙小组； 

 (e) 国家一级安保管理小组。 

 国际移民组织同意按照上述机构的既定议事规则加入这些机构，并按既定费

用分摊安排为其费用分摊预算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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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国际移民组织也可就联合国设立的适当机构职权范围内和国际移民组

织需要专家咨询意见的事项与这些机构进行协商。联合国则同意采取促进这类协

商可能需要的行动。 

 4. 上文提到的联合国机构也可就国际移民组织权限范围内和它们需要专

家的咨询意见的事项与移民组织进行协商。国际移民组织则同意采取促进这类协

商可能需要的行动。 

 5. 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应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并根据各自组成文书的规

定彼此合作，应请求向对方提供任一组织在履行其职责时可能需要的信息和援助。 

 6. 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认识到宜根据各自的任务而在统计领域开展合

作。 

 7. 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认识到，必须适时实现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活

动和服务的有效协调，以避免其活动和服务的重复。 

第四条 

向联合国提交的报告 

 国际移民组织可在其确认适当的情况下，通过秘书长向大会提交关于其活动

的报告。 

第五条 

对等出席会议 

 1. 联合国秘书长应有权根据有关议事规则，在涉及共同关心的事项时出席

和参加国际移民组理事会的各届会议，但无表决权。国际移民组织还应酌情邀请

秘书长出席和参加它可能召开的审议联合国所关心的事项的其他会议，但无表决

权。秘书长可为本款的目的，指派任何人作为其代表。 

 2. 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应有权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全体会议以参加咨商。总

干事应有权出席和参加大会各委员会的会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会议并酌情且

根据有关议事规则出席和参加大会和经社理事会附属机构的会议，但无表决权。

总干事可应安全理事会的邀请出席其会议，以就国际移民组织职权范围内的事项

向安理会提供资料或给予其他援助。总干事可为本款的目的，指派任何人作为其

代表。 

 3. 国际移民组织管理局应向国际移民组织某一或各个适当机关的所有

成员分发联合国向移民组织提交的供分发的书面声明。联合国秘书处应向联合

国的某一或各个适当机关的所有成员分发国际移民组织向联合国提交的供分

发的书面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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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议程项目提议 

 1. 联合国秘书长可提出议程项目供国际移民组织审议。在这种情况下，联

合国应将一个或多个有关议程项目通知总干事，而总干事应依据他或她的权力和

有关议事规则，提请国际移民组织的适当理事机构注意此种议程项目。 

 2. 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可提出议程项目供联合国审议。在这种情况下，国

际移民组织应将一个或多个有关议程项目通知秘书长，而秘书长应依据他或她的

权力和有关议事规则，提请联合国的相关主要机关或适当提请其他一个或多个机

关注意此种项目。 

第七条 

交流信息和文件 

 1. 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应作出安排，交流相互关注的信息、出版物和文

件。 

 2. 国际移民组织应尽可能切实地应联合国的要求向其提供有关联合国职

权范围内的事项的特别研究结果或信息。 

 3. 同样，联合国应尽可能切实地应国际移民组织的要求，向其提供有关国

际移民组织职权范围内的事项的特别研究结果或信息。 

 4. 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应尽力开展最大程度的合作，以避免重复收集、

分析、公布和传播与共同关心的事项有关的信息。它们应着力于在适当情况下，

共同努力确保这类信息尽可能有效用和得到利用。 

第八条 

行政合作 

 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应在必要时进行协商，讨论如何最有效率地使用设施、

工作人员和服务，以避免设立和实施重复的设施和服务。它们还应进行协商，探

讨在具体领域设立共同设施或服务的可能性，同时适当顾及节约费用。 

第九条 

各组织秘书处之间的合作 

 联合国秘书处和国际移民组织管理局应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和国际移民组织

总干事之间不时可能商定的安排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系

统内其他组织秘书处之间也应根据移民组织和有关组织之间的安排，保持类似的

密切工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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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人事安排 

 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同意在必要时就共同关心的有关工作人员雇佣条款

和条件的事项进行协商，并就根据本协定第十四条做出的补充安排中所载的条件

交换人员事宜进行合作。 

第十一条 

联合国通行证 

 国际移民组织工作人员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和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可能做出

的行政安排，应有权使用联合国通行证，作为在各国在界定国际移民组织的特权

和豁免的协定中确认可使用这一通行证的地方的有效旅行证件。 

第十二条 

费用 

 凡根据本协定进行的任何合作或提供的任何服务所引起的费用，应由联合国

与国际移民组织之间另做安排解决。 

第十三条 

保密 

 1. 如联合国或国际移民组织判断披露某种材料、数据和信息会违反其根据

组成文书或对这类材料、数据和信息保密的政策而承担的义务，则本协定中任何

规定均不应理解为要求任一组织提供任何此类材料、数据和信息。 

 2. 如提供机密材料、数据或信息，则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应确保根据其

组成文书和保密政策或根据双方可能按照本协定第十四条为此目的做出的补充

安排而适当保护这些材料、数据和信息。 

第十四条 

执行本协定的补充安排 

 联合国秘书长和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为了实施本协定，会做出可能被认为适

当的补充安排。 

第十五条 

修正案 

 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可经双方间协议对本协定进行修正。任何这种修正案

须经联合国大会和国际移民组织理事会核准。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应以书面形

式通知对方核准的日期，而本协定应在上述后一个核准之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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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生效 

 1. 本协定须经联合国大会和国际移民组织理事会核准。联合国和国际移民

组织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核准的日期。此后，本协定应在签字后生效。 

 2. 本协定生效后，替换和取代 1996 年 6 月 25 日联合国同国际移民组织之

间的《合作协定》。 

 下列签署人在本协定上签字，以昭信守。 

 2016 年____月____日签署于____，以英文写成，一式两份。 

 

   联合国        国际移民组织 

   秘书长        总干事 

   潘基文(签名)       威廉·莱西·斯温(签名) 

 


